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1、做实做细2021年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
我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按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设定目标”的原则，切实做好了2021年区级预算批复的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的设定、申报工作；按照“谁分配资金，谁审核目标”的原则，区级财政部门、预算部门根据各自职责，完成了预算部门及其单位申报的绩效目标的审核工作。
2、做好2020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
各部门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基础上，确定各项评价指标，完成了2020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工作。要求各预算单位对2020年度所有部门预算项目报送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，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自我评价，将实际取得的绩效与绩效目标进行对比，如未实现绩效目标，需说明原因。
3、积极推进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
为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，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根据《关于开展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昌财绩字【2021】7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区精心组织、密切配合、积极探索，对照2021年度预算项目申报时的绩效目标，对预算执行和项目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控，通过信息采集、分析、核查等方式，完成了1-7月所有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。
4、建立预算绩效信息管理系统，用信息化的手段推动绩效管理工作
预算绩效工作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项新工作，专业性强，业务复杂，为全面推进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2021年我区正式启用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。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申报、1-7月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均已在信息系统中完成。我们通过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，简化工作环节，减少部门和单位的工作量，加强标准化和流程化建设，依据系统中强大的绩效指标体系和计算分析模型，以提高绩效目标申报质量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效率、质量和科学性。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大大促进我区绩效工作的开展。
5、积极部署，认真开展重点监控和评价
我区重点绩效监控和评价工作选取资金额度较大、具有明显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的项目。为了更好地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，编制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，结合各业务股室建议，2021年选择了1个项目进行了重点监控，3个项目和1个部门整体进行了重点评价。采取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价方式，保障了评价工作质量和评价结果的公信度。评价报告完成后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与业务股室，作为下年预算编制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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